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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上接7版）
三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102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 X3HA202312200102 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睢阳区冯桥镇党委书记金某占用基本农
田，开设“鑫天地”超市，为自己敛财；在杨
堂村占用田地，硬化农耕地路面，建卓菲特商
混站，没有任何手续。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按行业类型

属于水泥、玻璃；按污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
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
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
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睢阳区鑫天地副食商行，位于冯桥镇

北街105国道路西，法定代表人：何某；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1403MA469DPW5R，主营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日用品等。

卓菲特商混站，实为商丘市卓菲特建材有
限公司，位于睢阳区冯桥镇杨堂村南侧的Y013
乡道右侧，法定代表人：杨震，身份证号：
411440319900403841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403MA9FJFWY3F，厂区实际占地面积
1930㎡。该项目于 2020年 9月取得用地审批手
续《关于睢冯政[2020]84号文件的复函》（商自
然资睢函 [2020]119 号），2021 年 12 月办理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 5月办理
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属

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1.关于“金某占用基本农田，开设‘鑫天

地’超市，为自己敛财”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鑫天地超市所用房

屋为农村自建房翻改房屋，符合冯桥镇镇域规
划，未占用基本农田，产权人为张青松、张尊
义、张青泉。何博士（超市法人）于2018年租
赁该处房屋，并开设鑫天地副食商行，与冯桥
镇党委书记金某无任何利益关系。

2.关于“占用田地，硬化农耕地路面，建
卓菲特商混站，没有任何手续”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卓菲特商混站由废
弃的面粉加工厂（废弃时间为 2001年）改建，
未占用耕地，也未对周边农耕地硬化，实际占
地面积 1930㎡。该项目于 2020年 9月取得用地
审批手续，2021年12月办理了《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22年5月办理了《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表》，2023年 12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并在生态环境部网站公示。

下一步冯桥镇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群
众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政
策，杜绝不实举报，减少误解和偏见，达到群
众满意的效果。

四 、 商 丘 市 示 范 区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200022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200022 举报内容为：1.

商丘市示范区星林路融创观澜壹号小区后面包
河，河水臭味大。2.该小区南侧，有多家电动
车生产厂，喷漆气味大。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示范区，按行业类型

属于住宿、餐饮、娱乐业；按污染类型属于
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
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产业集群；按照
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包河，距离该小区最近距离

约为 1公里，示范区境内全长 19.3公里，起点
为中州路与包河交会处终点为示范区姚庄。途
经4个乡（办事处），分别为：平台、平安、中
州街道办事处和周集乡。

经执法人员实地走访该小区北侧实际为中
水河，由商丘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达
标的中水。

举报人反映的多家电动车生产厂实际为：
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和河南小鸟车业有限公
司，同第四批编号D3HA202311250026 举报件
相同。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问题

不属实、1个问题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
分属实。

1.关于“商丘市示范区星林路融创观澜壹
号小区后面包河，河水臭味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包河水面整体干净
清澈，无臭味、垃圾等漂浮物。2023年12月17
日地表水考核断面包河COD：29.93mg/L、氨
氮：0.65mg/L、总磷：0.151mg/L，2023 年 12
月 18日包河COD：29.5mg/L、氨氮：0.73mg/
L、总磷：0.127mg/L，2023 年 12 月 19 日包河
COD： 28.45mg/L、氨氮： 0.76mg/L、总磷：
0.131mg/L，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包 河 COD：
28.8mg/L、氨氮：0.77mg/L、总磷：0.122mg/
L，2023 年 12 月 21 日包河 COD：28.06mg/L、
氨氮：0.72mg/L、总磷：0.119mg/L，符合五类
水质标准。

经查，中水河水面干净，清澈见底，无臭
味、垃圾等漂浮物。2023年12月22日商丘市生
态环境局示范区分局委托河南天骏环境保护监
测有限公司对中水河水质情况进行检测，检测
报告数值符合四类水质标准。

2.关于“该小区南侧，有多家电动车生产
厂，喷漆气味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两家公司正常生
产时厂区内确有轻微气味。针对气味问题，两
家公司自2020年起每季度均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监测公司进行人工现场检测。经检测，排放

废气污染物满足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
序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标 准》（DB41/1951-
2020）。

2023年 10月 24日、25日，商丘市生态环
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委托河南省商丘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分别对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和河南
小鸟车业有限公司有组织废气及无组织废气排
放情况进行了检测。经检测，排放废气污染物
满足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DB41/1951-2020）。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一是加大河道巡查力度，确保水质达标。

二是针对电动车厂科学制订搬迁方案，明确时
间节点，并加快推进。

（二）办结时限
2024年年底搬迁完毕。
（三）整改措施
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河南小鸟车业有

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产生挥发性有
机物的车间要严格密闭作业，加强环保设施维
护与管理，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
放。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对废气治理设备过
滤棉、活性炭等易耗品的更换频率。

随着城市化发展，规划布局调整，河南小
鸟车业有限公司计划搬迁，新厂区（阿叶电能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示范区装备制造园区，已
于 2022年 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完
工，将于 2024年 6月份前搬迁完毕。河南爱玛
车业有限公司周边已规划为居住用地，周边部
分住宅小区已建成，由于小区距离工厂较近，
满足不了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示范区管委会特
制订搬迁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2024年年底前，搬迁到位。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关于“该小区南侧，有多家电动车生产

厂，喷漆气味大”问题，已阶段性办结。针对
举报人反映的喷漆气味大问题，商丘市生态环
境局示范区分局要求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小鸟车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产生
挥发性有机物的车间要严格密闭作业，加强环
保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
达标排放。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对废气治理
设备过滤棉、活性炭等易耗品的更换频率。企
业目前已落实。

对于河南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搬迁事宜，目
前示范区管委会已经制定了《关于印发河南爱
玛车业有限公司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

（二）处理情况
2023年11月26日，商丘市生态环境局示范

区分局分别对两家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
书》。

下一步整改方案
示范区管委会将按照《关于印发河南爱玛

车业有限公司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商示管
[2023]103号）要求，根据时间节点，有序整改
到位。

责任单位：示范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责 任人：示范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局

长李玉东
五 、 商 丘 市 梁 园 区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14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14 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梁园区朱台路和归德路交叉口人民公园东
南角，东风办事处非法占用公园绿化建设办公
大楼，希望尽快拆除恢复绿地。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梁园区，按行业类型

属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域分布
属于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
群众身边问题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
属于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人民公园始建于 1958 年，位于市

区东北部，总面积 35.24公顷，园林路和青年
路在此交会。多条公交线路直通公园，地理
位置优越。包河穿园而过，自然地将全园分
割为前部花木、动物观赏区和后部东风湖山
水园林区，是目前商丘市唯一的大型综合性
公园。自 2017 年以来，人民公园经过大规模
改造建设，总体面貌有了大幅度的充实提
高，人造景观、园林小品协调统一、相辅相
成，基础设施及综合服务功能日益完善，绿
地覆盖率已在 80%以上，水域面积达 15%。在
对原公园改扩建过程中，将原公园西侧花西
街及东南侧原属梁园区东风街道办事处辖区
内的居民住房和办事处公房进行了拆除，涉
及东风办事处辖区居民近 500 户 5.2 万平方
米，征收土地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其中，占
地面积 700平方米的东风街道花园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也位于拆迁范围内。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问题

不属实。
关于“商丘市梁园区朱台路和归德路交叉

口人民公园东南角，东风办事处非法占用公园
绿化建设办公大楼，希望尽快拆除恢复绿地”
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一是该场所实
际为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花园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坐落在公园东南角，2020 年 4 月建
设，2021 年 6 月主体完工，共 7 层 （地下 2
层，地上 5层），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二是
项目建设审批情况。在编制人民公园升级改
造设计方案时，出于对社区基层建设和人民
公园加强治安、服务游客、提升管理水平的
综合考虑，在南区东南角征收东风办事处土

地上，预留了一块行政审批用地，用于建设
新的综合性便民服务场所。该规划设计方案
通过了市规委会审查 （商规委审[2017]7 号），
市发改委于 2018 年予以立项 （商丘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文件 《商发改城镇 [2018]1 号》
文），并通过了用地审查（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文件 《商国土资函 [2018]44 号》）。2020 年 7
月，商丘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商丘市
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40 号），同意了
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

下一步，将对群众举报内容落实以下措
施：一是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要履职尽责，
切实做好商丘市人民公园的管理工作；二是坚
持向公众开放，要本着人民公园为人民的发展
理念，切实保障公园内所有公共场所及设施等
服务性设备设施都面向公众开放；三是积极做
好群众沟通协调工作，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在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公园安全有序运营的同
时，要积极融入群众中去，充分了解群众所
需，及时解决化解群众反映问题。

六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25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25 举报内容为：民

权县顺河乡刘付彬窑厂院内隐藏一炼油厂蒜片
厂，气味刺鼻，污水直排附近河道。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

属于农副食品加工、饮料酿造；按污染类型属
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
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散乱污；按照
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举报问题涉及的企业为民权县顺河乡刘付

彬窑厂院内炼油厂蒜片厂，顺河乡即现在的庄
子镇。炼油厂蒜片厂是一山东人于 2019年 6月
以收蒜为名租赁刘某窑厂的一个厂房后，购置
了动物炼油设备和蒜片生产设施，为“散乱
污”企业，2019 年 7 月建成，无任何手续，
2019年9月被庄子镇政府排查发现拆除取缔。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问题不

属实。
关于“民权县顺河乡刘付彬窑厂院内隐藏

一炼油厂蒜片厂，气味刺鼻，污水直排附近河
道”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炼油
厂蒜片厂是一山东人于 2019年 6月以收蒜为名
租赁刘付彬窑厂的一个厂房，购置了动物炼油
设备和蒜片生产设施，2019年 7月建成，无任
何手续，为“散乱污”企业，2019年 9月被庄
子镇政府排查发现后立即进行了拆除取缔。目
前，现场已无任何“散乱污”企业的设施设
备，无刺鼻气味，未发现污水直排附近河道问
题。

下一步管理措施
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对辖区内“散

乱污”开展全面排查，发现一处，取缔整治一
处，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切实维护
群众的环境权益。

七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27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27 举报内容为：民

权县王桥杨官庄南饮用水源地北 100米有无名
蒜片厂，生产时气味刺鼻，污水直接排入饮用
水源地。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

属于农副食品加工、饮料酿造；按污染类型属
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
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散乱污；按照
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经查，群众举报为冯鹏涛蒜片加工厂，位

于王桥镇杨官庄南饮用水源地北 100米，该蒜
片加工厂经营者：冯某，该蒜片厂主要原材
料：大蒜，成品：烘干蒜片，生产工艺：大蒜
→去皮→切片→烘干→包装。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民权县王桥杨官庄南饮用水源地北

100米有无名蒜片厂，生产时气味刺鼻，污水
直接排入饮用水源地”问题。

经查：该蒜片加工厂位于民权县王桥镇杨
官庄南，饮用水源地北侧，无任何手续，12月
21日现场检查时，院内有部分传送带、北侧仓
库内有天然气热风机一台、烘干室一座，不具
备生产能力，无生产现象，无气味刺鼻及污水
直接排入饮用水源地现象。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拆除剩余设备，杜绝死灰复燃；同时举一

反三，形成长效机制，发现此类问题，按照
“散乱污”标准动态清零，达到群众满意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已办结，此交办件由分包

县处级干部毕道喜督办。
（三）整改措施
拆除剩余设备。同时举一反三，形成长效

机制，发现此类问题，严格按照“散乱污”标
准动态清零，达到群众满意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办结，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该问题已办结。剩余设备已全部拆除，杜

绝死灰复燃；同时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
发现此类问题，按照“散乱污”标准动态清
零，达到群众满意效果。

八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23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23 举报内容为：民

权县野岗乡黄庄一过期食品炼油厂，气味刺
鼻，周围群众无法正常生活。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

属于农副食品加工、饮料酿造；按污染类型属
于大气；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
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
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该举报件共涉及 5家企业，分别是民权县

阔扩饲料经营部 （成立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
民权县成汇再生资源部（成立于2022年10月13
日），民权县野岗镇福汇废品回收部（成立于
2021年6月25日），民权县日进斗金再生资源铺
（成立于2022年5月13日），民权县财汇再生资
源回收部（成立于2022年7月20日）。上述5家
主要经营再生资源回收（回收过期面包、馒头
等膨化食品）；生产工艺为过期食品→拆解包装
→粉碎→装袋→出售（饲料）。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属

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1.关于民权县野岗乡黄庄一过期食品炼油

厂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民权县野岗镇胡庄

村委会黄刘庄自然村，共有 5家过期食品回收
点（回收过期面包、馒头等膨化食品）。现场勘
查，未发现有食品炼油设备，不存在过期食品
炼油现象。

2.关于“气味刺鼻，周围群众无法正常生
活”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查，民权县野岗
镇胡庄村委会黄刘庄自然村，共有 5家过期食
品回收点（回收过期面包、馒头等膨化食品），
经营范围主要是收购的过期食品，经去包装
袋、粉碎后，成为饲料原料，不存在再加工环
节，经走访周围群众，不存在气味刺鼻问题。

下一步管理措施
制定管理措施，统一管理。严格按照管理

制度作业，严防过期食品发霉发酵，防止异味
气体散发，达到群众满意效果。

九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26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26 举报内容为：民

权县王桥红绿灯东1.5公里处路北有一无名炼油
厂，气味刺鼻，污水直排附近河道。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

属于石化、焦化；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
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
题；按群众身边属于散乱污；按照分类办理要
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经查，群众举报无名炼油厂位于民权县王

桥镇商丘市羽佳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91411421326838663R（1-1），法定代表人：张
某，负责人：翟某。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民权县王桥红绿灯东1.5公里处路北

有一无名炼油厂，气味刺鼻，污水直排附近河
道”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无名炼
油厂无炼油生产设备，该厂最北侧车间外遗留
有光氧UV设备一套、压泥机一台、沉淀池一
座，不具备生产条件，无生产迹象，现场无刺
鼻气味，未发现外排废水现象。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发现此类问

题，按照“散乱污”标准动态清零，达到群众
满意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此交办件由分包县处级

干部毕道喜督办。
（三）整改措施
2023年12月21日，接到该举报件后，北关

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剩余设备全部拆
除。同时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发现此类
问题，严格按照“散乱污”标准动态清零，达
到群众满意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办结，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该问题已办结。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

制，发现此类问题，按照“散乱污”标准动态
清零，达到群众满意效果。

十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200024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200024 举报内容为：民

权县野岗与人和交界处，310国道北，有一蒜
片厂和化工厂，气味刺鼻，污水直排。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民权县野人和镇贾寨行政村

郭庄自然村，310国道北侧，按行业类型属于
化工；按污染类型属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农
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
边属于散乱污；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
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经查，群众举报蒜片加工厂，位于人和镇

310国道北侧200米一家废弃养殖场内。该蒜片
厂于 2022年 6月份建设，投资人：李强。主要

生产设备：蒜片清洗机、蒜片切片机、烘干
机；主要原料：大蒜；产品：烘干蒜片。

群众举报化工厂，位于人和镇豫东牡丹园
东侧，310国道北侧。2022年 9月份建设生产，
经营者崔某，生产原料不详（包装袋不显示），
产品不详，生产设备均在地下，几个大桶兑料
搅拌，应属于化工行业。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

问题不属实。
关于“民权县野岗与人和交界处，310国

道北，有一蒜片厂和化工厂，气味刺鼻，污水
直排”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
1.蒜片加工厂。经调查核实，人和镇政府

在 2022年 7月 14日排查“散乱污”企业时，发
现该蒜片厂。当时该蒜片厂未生产，有近期生
产迹象，无环评手续，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人和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对该蒜片厂按

“散乱污”要求，当天进行了取缔并及时上报民
权县环境攻坚办。

2.化工厂。经核查，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民
权分局执法人员于 2022年 10月 20日接到群众
举报线索，立即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该化
工厂未生产，生产设备均在地面以下，周围有
明显刺鼻气味，经查该化工厂无任何手续，未
建设任何污染防治措施，企业位置不符合产业
规划区域。2022年 10月 21日，民权县环境攻
坚办公室向人和镇政府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
责令务必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取缔。10 月 25
日，人和镇政府对该无名化工厂进行了彻底取
缔。

2023 年 12 月 21 日接到中央督查组转办件
后，立即进行现场核查，发现群众举报蒜片厂
和化工厂已全部拆除，未发现气味刺鼻和污水
直排现象，经走访群众举报问题不属实。

办结目标、时限
（一）办结目标
举一反三，形成长效机制，发现此类问

题，按照“散乱污”标准动态清零，达到群众
满意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已办结，此交办件由分包

县处级干部刘伟督办。
十 一 、 商 丘 市 梁 园 区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200015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200015 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梁园区朱台路和归德路交叉口人民公园东
南角，东风办事处非法占用公园绿化建设办公
大楼，希望尽快拆除恢复绿地。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梁园区，按行业类型

属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域分布
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
身边问题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
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人民公园始建于 1958年，位于市区

东北部，总面积35.24公顷，园林路和青年路在
此交会。多条公交线路直通公园，地理位置优
越。包河穿园而过，自然地将全园分割为前部
花木、动物观赏区和后部东风湖山水园林区，
是目前商丘市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公园。自 2017
年以来，人民公园经过大规模改造建设，总体
面貌有了大幅度的充实提高，人造景观、园林
小品协调统一、相辅相成，基础设施及综合服
务功能日益完善，绿地覆盖率已在 80%以上，
水域面积达 15%。在对原公园改扩建过程中，
将原公园西侧花西街及东南侧原属梁园区东风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居民住房和办事处公房进
行了拆除，涉及东风办事处辖区居民近 500户
5.2万平方米，征收土地面积约 1.8万平方米。
其中，占地面积 700平方米的东风街道花园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也位于拆迁范围内。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问题

不属实。
关于“商丘市梁园区朱台路和归德路交叉

口人民公园东南角，东风办事处非法占用公园
绿化建设办公大楼，希望尽快拆除恢复绿地”
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一是该场所实际
为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花园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坐落在公园东南角，2020 年 4 月建设，
2021 年 6 月主体完工，共 7 层 （地下 2 层，地
上 5层），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二是项目建
设审批情况。在编制人民公园升级改造设计方
案时，出于对社区基层建设和人民公园加强治
安、服务游客、提升管理水平的综合考虑，在
南区东南角征收东风办事处土地上，预留了一
块行政审批用地，用于建设新的综合性便民服
务场所。该规划设计方案通过了市规委会审查
（商规委审[2017]7 号），市发改委于 2018 年予
以立项（商丘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商发
改城镇 [2018]1 号》 文），并通过了用地审查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文件《商国土资函[2018]44
号》）。2020 年 7 月，商丘市人民政府召开专
题会议（商丘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
40号），同意了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

下一步，将对群众举报内容落实以下措
施：一是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要履职尽责，
切实做好商丘市人民公园的管理工作；二是坚
持向公众开放，要本着人民公园为人民的发展
理念，切实保障公园内所有公共场所及设施等
服务性设备设施都面向公众开放；三是积极做
好群众沟通协调工作，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在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公园安全有序运营的同
时，要积极融入群众中去，充分了解群众所
需，及时解决化解群众反映问题。

（未完待续）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二十九批）


